
30

政治安全
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
王振民教授

各位講者，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再次參加特

別行政區主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今年活動的主

題，以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為主題，非常有意義，讓我們認真

的思考一個地方的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下面我想就這個主題談三點看法。

	 第一，選舉必須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前提。民主是人類政

治文明的偉大成果，也是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方人民的追求。選舉是實現民主的

一種形式。通過選舉實現民主也是各國的通例。而民主、選舉從來都不是唯一的價值

追求，不是天馬行空、沒有任何條件的。歷來的民主、選舉都要依托於特定的國家或

者地方，在一個國家或者地方範圍之內實行民主，實行選舉，也就是說民主也好，選

舉也好，它是有物理國界、有物理的邊界。所以，所有歷來的民主都有一個先決條

件，那就是必須維護它所依託的國家安全，不能損害甚至犧牲它所依託的那個國家的

安全為代價而實行選舉。如果因為選舉而危害自己國家的安全，也就是危害了選舉所

依託的載體的安全，有一句話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國被破壞了，一國之內

的選舉還如何進行呢？就像我們坐船，或者是坐火車，我們總不能一邊坐船，一邊坐

火車，一邊破壞這艘船或者這輛火車的安全，如果你把這個船或火車的安全給破壞

了，其實我們自己的安全也都會受到極大的危脅。即然我們同在一條船上，同在一輛

車上，那就應該共同維護這個船、這輛車的安全。這個同舟共濟，更重要的是同舟共

安，安全第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通過選舉鞏固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安全。既然

我們要在這個國家裡面搞民主，在這個地方來實行民主，我們世世代代要在這個國家

生活、工作下去，我們就必須維護好這個國家的安全，這是大前提，這是大邏輯，也

是不言而喻的大道理，應該成為全體公民的基本共識。任何關於民主的理論，不管多

麼崇高、任何關於選舉的論述，不管多麼正當有理，都必須服從於、服務於這個大道

理。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

	 其實世界各國都通過選舉鞏固自己國家的安全，絕不會因為選舉，絕對不會允

許民主越深化、選舉越頻繁，國家越危險，對任何有可能損害國家安全的選舉制度，

都要即時的加以修改。其實在西方很多國家，無論是英國、美國、新加坡，或者是其

他國家，為了防止選舉危害國家安全，不僅不斷地完善選舉制度，而且還有相應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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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立法，比方說美國制定實施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等等，都是為了防止選舉影響

國家的安全。而且，我們看到在西方選舉的時候，參選人都是爭相的表達自己是多麼

愛國，都是要顯示對手愛國不夠，愛國不忠誠。任何一個參選人只要有一絲一毫表現

出對國家的不忠，這個人的政治生命就宣告結束。所以每次選舉都應該是一次對全民

進行的愛國教育。

	 世界上也有一些國家不顧國家安全搞「民主」，不顧國家安全搞「選舉」，最

終導致，不僅「民主」嚴重扭曲、變質、失焦，而且導致國家安全的喪失，國家長期

陷入內亂甚至內戰，這種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所幸的是，香港的背後是一個強大的

祖國，中央絕對不會允許同樣的事情在香港發生。

	 第二，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必須以維護國家安全為根本的宗旨。大家

知道今年3月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進行系統的修

訂完善，香港本地也即將開始有關本地法律的修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這一系列修

法活動，其根本宗旨就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加固我國的國家安全，讓香港的選舉不再

成為國家安全的漏洞，成為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工具，保障了香港的民

主制度健康發展。

	 我們回想一下，回歸24年以來，特別是近年來，香港的選舉以及圍繞香港的選

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一幕幕鬧劇、醜劇、悲劇，不堪回首！選舉是否已經成

為威脅國家安全主要的平台？民主越深化，選舉越多，越靠近普選，選舉的亂像也越

來越離譜，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也越來越大。有人說我們現在講國家安全是「僭建」，

當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沒有「國家安全」四個字。其實，維護國家安全是天

經地義、不言而喻的，而且就是實行「一國兩制」的前提條件，是制定《基本法》的

初心使命。「一國兩制」下任何制度設計，尤其是選舉制度，都必須以維護好國家主

權、安全為大前提，任何損害、威脅國家安全的選舉制度，或者對國家安全帶來重大

的隱患和威脅的選舉安排，都必須修改。

	 我們先看看《基本法》是如何規定的。基本法的序言也就是一部法律的序言，

是一部法律的立法宗旨和靈魂的體現，表明這個立法要達到根本的目的，所有的法律

條款都是圍繞立法的宗旨而展開的。我們看看《基本法》的序言共有三段，第一段講

歷史，第二段講「一國兩制」的宗旨、內涵和目的，第三段講《基本法》的制定。

	 第二段第一句話明確了整部《基本法》的立法宗旨，也就是「一國兩制」的核

心內涵：那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2012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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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八大報告將之概括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

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就是《基本

法》關於國家安全的規定，是作為《基本法》的根本宗旨、原則加以規定的。盡管 

《基本法》正文中沒有「國家安全」四個字，但《基本法》所有條款毫無疑問都是圍

繞這個根本宗旨來設計、表述的。所以，維護國家安全並不是說去年《香港國安法》

才「添加」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裡邊去的，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基本

法》的立法的根本宗旨加以明確的。

	 在鄧小平的很多論述當中，也是多次談到起草制定《基本法》一定要以維護好

國家安全為前提和基礎。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廿周年的大會講話當中，也明確的指

出「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也是把國家安全作為頭等

大事，反覆的強調。因此，「一國兩制」之下，圍繞香港特別行政區，它的選舉制度

的設計，關於選舉事務的安排，都必須圍繞基本法確定的，維護「一國」、捍衛國家

安全這個根本宗旨來展開。今天我們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是回歸初心，回

歸「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本源，是正本清源、亡羊補牢。巨大的損失已經造

成，巨大的代價已經付出，全體港人已經為一些人近年來不負責任的行為買了大單。

我們不要「浪費」了我們經歷的這些挫折和苦難，我們一定要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審

視這次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修訂完善。

	 第三，維護國家安全與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統一的。有人只想要香港的繁

榮穩定，不想要國家安全。豈不知沒有國家的安全，哪來的香港的繁榮穩定？古人

說，「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如果整個國家都不安全、不穩定了，這個國家的一個

地方還能夠獨善其身嗎？我們不能只強調「國際性」，而忽略了這個「國家性」。倫

敦、紐約之所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因為它們是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如果

紐約離開了美國、倫敦離開了英國，無論倫敦也好，紐約也好，如何獨立存在？香港

如果離開中國，還會是香港嗎？一個安全、強大的祖國才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本，是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最堅強的後盾。我們時刻要記住，香港之外，有內地；香港之上，有

國家。

	 總之，國家安全維護得越好，香港民主發展的步伐就越穩越快，「一國兩制」

就能夠行穩致遠，香港民眾的福祉就能夠得到更好的實現，各國在港的利益也才能夠

得到更好的保護。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些看法，謝謝大家。




